國立臺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財政學系104學年度第1次系務會議紀錄
日    期：104年9月23日（三）中午12:00
地    點：財政學系513研討室

第二案
提案人：系主任交議
案  由：修訂本系教師升等評審準則第4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配合本校教師升等評審準則第4條條文之修正(104年4月30日校務會議)，修訂本系教師升等評審準則第4條條文內容。
二、擬修訂條文如下表：
	條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4條
	專門著作（含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係與他人合著者，其合著實足篇數依下列標準認定：
1、 代表著作如係合著，需為第一順位作
者，應以書面說明本人參與部份佔百分之七十以上（含）以上時，以一篇計，並由合著者簽章證明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 一)送審人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免繳交合
     著人簽章證明。
(二)送審人為第一作者免繳交其國外合著
     人簽章證明部分。   
 二、參考著作係合著者，其篇數之認定要
     件如下：
（一）參考著作係合著，至少需二篇以上為
      第一順位或通信(訊)作者。  
（二）升等申請人參與之學術貢獻達百分之
      七十（含）以上，並提出書面證明者，
      得以一篇計。
(三)若未達百分之七十者，則以（2/ N+1）
     計算篇數，其中N為論文作者人數。
	專門著作（含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係與他人合著者，應由所有作者提出書面證明其貢獻部份，其實足篇數依下列標準認定：
1、 代表著作如係合著，升等申請人需
為第一順位作者，且參與部份達百分之七十（含）以上時，以一篇計，並由合著者簽章證明，聲明放棄以該著作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之權利。
2、 參考著作係合著者，其篇數之認定
要件如下：
（一）至少需二篇以上升等申請人為第
      一順位作者。
（二）升等申請人參與之學術貢獻達百
      分之七十（含）以上者，以一篇
     計；若未達百分之七十者， 則以
      （2/ N+1）計算篇數，其中N為
      論文作者人數。
	配合本校教師升等評審準則第4條之修正(104年4月30日校務會議)，修訂本系教師升等評審準則第4條條文內容。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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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本準則依本校教師升等評審準則、本系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第四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著作升等者，系教評會之評審項目和標準如下：

	
	1、 助教升等講師者：研究成果百分之七十、協助教學、研究與服務成績百分之三十。          

	
	2、 其他各級教師之升等：研究百分之六十、教學百分之三十、服務與合作百分之十。

	
	3、 送審人所送專門著作（含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中，刊登於國內、外知名期刊資料庫所列期刊（需報經院、校教評會核備），或由院教評會送二人以上校外學者專家匿名審查符合TSSCI或EI同等級審查標準者，助教升等講師或講師升等助理教授者應至少三篇，升等副教授以及副教授升等教授者應至少四篇；其中由院送外審者以兩篇為限。

	
	    刊登於由前項所列國內、外知名期刊資料庫所列期刊發行之定期或不定期專刊或專書中之著作，經相同嚴謹之審稿流程，亦得列為專門著作。
    本條第三項修正條文，應自修正生效後新聘之教師適用。

	
	4、 代表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內之著作；參考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七年內，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已被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經出版公開發行之著作。但送審人曾於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延長前述年限二年。

	
	代表著作並應非為曾以其為代表著作送審者。

	
	5、 已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或於國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含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含以光碟發行）之著作。

	第三條
	前條國內、外知名期刊資料庫所列期刊名單之訂定與更新，除應依本校教師升等評審準則第三條第四項之規定辦理外，於提送系教評會審議前，應經系務會議決議，並列入本準則之附件。
前條有關本系專門著作之校外專家學者，應依本校教師升等評審準則第十三條之規定建立人才庫名單，其名單如有更替，應於規定期限內經系教評會審議後提送院教評會審議。

	第四條
	專門著作（含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係與他人合著者，其合著實足篇數依下列標準認定：

	
	1、 代表著作如係合著，需為第一順位作者，應以書面說明本人參與部份
佔百分之七十以上（含）以上時，以一篇計，並由合著者簽章證明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送審人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免繳交合著人簽章證明。

	
	(二)送審人為第一作者免繳交其國外合著人簽章證明部分。  

	
	二、參考著作係合著者，其篇數之認定要件如下：

	
	（一）參考著作係合著，至少需二篇以上為第一順位或通信(訊)作者。  

	
	（二）升等申請人參與之學術貢獻達百分之七十（含）以上，並提出書面
      證明者得以一篇計。

	
	(三)若未達百分之七十者，則以（2/ N+1）計算篇數，其中N為論文作者人
    數。  

	
	3、 擬升等專門著作中，若為專書者，除須為單一作者外，並為核心議題
之系統性公開出版之學術論述，專書須依規定由院教評會送二人以上校外學者專家匿名審查，通過者其篇數由評審核定篇數之平均數計。

	第五條
	學位升等者，系教評會之評審項目和標準如下：

	
	（1） 助教取得碩士學位升等講師者，研究成果百分之七十，協助教學、研
究與服務成績百分之三十，助教取得博士學位升等講師者，得僅以博士學位為評審依據。

	
	（二）助教、講師升等助理教授者，得僅以博士學位為評審依據。

	
	（三）具博士學位之講師升等副教授者，教學成績百分之二十，研究成果百
      分之七十，服務與合作百分之十。

	
	研究成果之評審，以院送外審之學位論文成績為主。

	第六條
	各評審項目之評分依據如下：

	
	（一）研究成果以外審及格之總平均分數為準。

	
	（二）教學成績之評分應考量授課時數、授課科目、課程綱要、教材準備、教學評鑑等項目。

	
	（三）服務與合作成績之評分應參考無報償之校內外各項服務事項。

	第七條
	本準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一、 詳細期刊名單如下：

	
	TSSCI、SSCI、SCI、CIS、ABI、EI、AHCI、JEL、ECONLIT等正式名單中之有審稿制期刊皆列入。

	二、本系建議名單如下：

	
	經社法制論叢、台灣社會福利學刊、月旦法學雜誌、月旦財經法雜誌、社會科學論叢



